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6) 

 
 

暫 停 辦 理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  
 
新 鴻 基 地 產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董 事 局 （ 「 董 事 局 」 ）

欣 然 宣 佈 約 於 二 Ｏ 一 Ｏ 年 五 月 四 日 （ 星 期 二 ） 派 發 截 至 二 Ｏ Ｏ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六 個 月 之 中 期 股 息 每 股 港 幣 八 角 五 仙 給 予

於 二 Ｏ 一 Ｏ 年 四 月 一 日 （ 星 期 四 ） 名 列 本 公 司 股 東 名 冊 內 之 股

東 。 股 東 將 有 權 選 擇 全 部 收 取 現 金 或 已 繳 足 股 款 的 本 公 司 每 股 面

值 港 幣 五 角 的 新 股 代 替 現 金 ， 或 部 份 收 取 現 金 及 部 份 收 取 新 股 作

為 中 期 股 息 。 一 份 載 有 相 關 詳 情 之 通 函 及 選 擇 表 格 預 期 約 於 二 Ｏ

一 Ｏ 年 四 月 九 日 （ 星 期 五 ） 寄 予 各 位 股 東 。  

 

本 公 司 將 由 二 Ｏ 一 Ｏ 年 三 月 二 十 六 日（ 星 期 五 ）至 二 Ｏ 一 Ｏ 年 四

月 一 日 （ 星 期 四 ） 止 （ 首 尾 兩 天 包 括 在 內 ） 暫 停 辦 理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 。 為 確 保 享 有 中 期 股 息 ， 所 有 股 份 過 戶 文 件 連 同 有 關 股 票

務 請 於 二 Ｏ 一 Ｏ 年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星 期 四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前 送

達 本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 香 港 中 央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 地 址 為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一 八 三 號 合 和 中 心 十 七 樓 一 七 一 二 至 一 七

一 六 室 ， 辦 理 登 記 。  

  

承 董 事 局 命  

公 司 秘 書  

容 上 達  

香 港 ， 二 Ｏ 一 Ｏ 年 三 月 十 一 日  

 
本文件亦刊登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hkp.com。 

 
於本文件之日，本公司董事局由七名執行董事郭炳江、郭炳聯、陳啟銘、陳鉅源、鄺準、黃植榮
及陳國威；七名非執行董事鄺肖卿、李兆基、郭炳湘、胡寶星 (胡家驃為其替代董事)、關卓然、盧
超駿及黃奕鑑；以及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葉迪奇、王于漸、李家祥及馮國綸組成。 


